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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29         证券简称：攀钢钢钒        公告编号：2009－35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实施情况报告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及其关联方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之新增股份750,000,000股已于2009年7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确认。本次发行新增股份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

股，于2009年8月12日上市，上市首日股票不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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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公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攀钢钢钒、公司 指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 指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攀钢有限 指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攀成钢 指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攀长钢 指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攀渝钛业 指 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 

长城股份 指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 

鞍钢集团 指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

次重组、本次整体上市 

指 攀钢钢钒发行股份向攀钢集团、攀钢有限、攀

成钢及攀长钢购买其相关资产暨吸收合并攀

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交易行为 

现金选择权 指 本次合并中赋予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及长城股

份除攀钢集团及关联企业之外的所有股东的

权利，即申报行使该权利的股东可将其持有的

全部或部分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的

股票出售给支付现金对价的第三方，从而转让

股份获得现金对价的权利 

独立财务顾问 指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 

公司律师 指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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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股份履行的相关程序 

截至本公告日，攀钢钢钒以及相关交易主体已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取得了全

部所需的授权及批准： 

1、攀钢集团分别于2007年10月10日和2008年5月15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了攀钢集团以标的资产认购攀钢钢钒股份的相关事宜。 

2、攀钢有限分别于2007年10月10日和2008年5月15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于

2008年5月15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攀钢有限以标的资产认购攀钢钢钒

股份的相关事宜。 

3、攀成钢分别于2007年10月11日和2008年5月15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并于

2008年5月15日召开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了攀成钢以标的资产认购攀钢钢钒股

份的相关事宜。 

4、攀长钢分别于2007年10月10日和2008年5月15日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了攀长钢以标的资产认购攀钢钢钒股份的相关事宜。 

5、2007年11月2日，攀钢钢钒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初步审议通过

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事宜。 

6、2007年11月2日，攀渝钛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攀钢钢钒吸收合并攀渝钛业的议案。 

7、2007年11月2日，长城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攀钢钢钒吸收合并长城股份的议案。 

8、2008年4月11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出《关于攀枝花钢铁

（集团）公司资产整合整体上市的批复》（国资改革[2008]364号），原则同意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资产整合整体上市的方案。 

9、2008年5月15日，攀钢钢钒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 



 

4

10、2008年5月15日，攀渝钛业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攀钢钢钒吸收合并攀渝钛业的具体方案。 

11、2008年5月15日，长城股份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攀钢钢钒吸收合并长城股份的具体方案。 

12、2008年5月15日，攀钢钢钒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宜分

别与攀钢集团、攀钢有限、攀成钢和攀长钢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并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吸收合并分别与攀渝钛业及长城股份签署了《吸收

合并协议》。 

13、2008年5月25日，攀长钢召开200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攀

长钢以标的资产认购攀钢钢钒股份的相关事宜。 

14、2008年6月23日，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分别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相关事宜。 

15、2008年12月24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吸收合并攀钢集团重庆钛业股份有限公司、攀钢集团四川

长城特殊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证监许可[2008]1445 号），核准本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方案；并同时下发《关于核准豁免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及其一致

行动人要约收购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义务的批复》（证监许可

[2008]1446 号），核准豁免攀钢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增持

股份而触发的要约收购义务。 

16、2009年7月22日，攀钢钢钒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了

本次向攀钢集团、攀钢有限、攀成钢及攀长钢发行的750,000,000 股股份的股份

登记手续。 

（二）本次发行股份的基本情况 

1、发行股票类型：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面值：人民币1.00元 

3、发行数量：750,000,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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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发行价格：9.59 元人民币/股 

5、发行股票方式：非公开发行股票 

6、募集资金：本次发行股份不涉及募集现金 

7、发行对象：攀钢集团、攀钢有限、攀成钢及攀长钢 

8、限售期限：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攀钢集团等四家注资

单位承诺，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的攀钢钢钒股份将自获得之日起36个月内

不转让或不流通。鉴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中存在股权、土地使用权和房屋（具

体情况请参见《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

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等资产过户手续尚在办理之中的情况，攀钢集团

等四家注资单位进一步承诺，通过向攀钢钢钒出售标的资产所获得的对价股份均

自上述标的资产过户完毕之日或自注资单位就无法过户资产依约履行现金补偿

承诺之日起三年内不转让。 

9、具体方案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由三部分组成：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攀钢钢钒以9.59元/股的价格定向发行股份作为支付方式向攀枝花钢铁（集

团）公司、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以及攀钢

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购买其拥有的主要与钢铁、钒、钛、矿相关的

业务与资产。 

（2）吸收合并攀渝钛业 

攀钢钢钒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攀渝钛业，换股比例为1：1.78，即每1股攀渝

钛业股份换取1.78股攀钢钢钒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攀钢钢钒作为吸收方取得

攀渝钛业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攀渝钛业作为被吸收方依法办理注销

手续。 

（3）吸收合并长城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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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钢钒拟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长城股份， 换股比例为1：0.82，即每1股

长城股份的股份换取0.82股攀钢钢钒股份。吸收合并完成后，攀钢钢钒作为吸收

方将取得长城股份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和人员，长城股份作为被吸收方将依

法办理注销手续。 

为充分保护攀钢钢钒、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于本次合并中的合法权益，

攀钢钢钒安排第三方鞍钢集团向攀钢钢钒、攀渝钛业以及长城股份股东提供现金

选择权，享有现金选择权的攀钢钢钒、攀渝钛业以及长城股份股东分别可以按

9.59元/股、14.14元/股以及6.50元/股的价格全部或部分行使现金选择权，同时将

相对应的股份过户给提供现金选择权的第三方。 

为鼓励更多的有选择权股东参与换股并持有攀钢钢钒股份，鞍钢集团进一步

承诺向于现金选择权第一次申报期截止日持有相关上市公司股份但未于第一次

申报期就该等相关上市公司股份全部或部分申报行权的有选择权股东追加提供

一次现金选择权申报行权的权利。 

（三）本次发行股份对象情况介绍 

1、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注册地：攀枝花市向阳村 

法定代表人：樊政炜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向阳村 

企业性质：国有企业 

注册资本：490,876.8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川国税字510402204351339、川地税攀字510490204351339 

经营范围：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制品、机电设备、

船舶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金属非金属矿采选；水电气生产供应；冶金工程、

工业自动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 

2、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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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攀枝花市向阳村 

法定代表人：樊政炜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攀枝花市向阳村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953,058.38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川国税字51040272322100X、川地税攀字51049072322100X 

经营范围：焦煤冶炼；金属制品、机电设备、船舶制造修理；建筑材料、煤

化工产品及副产品、工业气体、无机盐制造；水电气生产供应；设备的设计；压

力容器制造、安装及修理；机械设备安装及修理；设备故障诊断及状态监测；金

属表面防腐处理；仪器仪表制造；机动车驾驶员技术培训；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

价及其咨询服务；安全评价；环境保护检测；职业卫生技术服务；职业病诊断与

治疗；汽车运输、修理；综合技术及计算机开发服务；销售机械设备、电器设备、

金属材料、机电产品、汽车配件、建筑材料、轻化工材料（不含危险品）、五金、

交电、化工、百货；有线电视、文化娱乐、编辑、广告设计制作宣传；设备租赁；

物资储运；日用品修理；劳务服务。 

3、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团结南路268号 

法定代表人：余自甦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团结南路268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56,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青国税一字510113737737605、川地税蓉字510113737737605 

经营范围：钢铁冶炼、轧制，其他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生产、销售；

国内商业贸易（不含国家专营、专控、专卖商品）；承包境外冶金行业工程及境

内国际招标工程；境外冶金行业工程所需设备、材料出口；本企业生产所需原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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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进口业务等。 

4、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四川省江油市江东路195号 

法定代表人： 孙仁孝 

主要办公地点：四川省江油市江东路195号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62,000万元 

税务登记证号：川国税江字510781214329557、川地税绵字51078121432955 

经营范围：钢冶炼、钢压延加工、冶金机电设备的设计、制造、维修及备品

件供应；第一、二、三类在用压力容器检验；专用铁路线运输及维修；汽车运输、

危货运输及装卸、汽车大修、总成修理、汽车一、二、三级维护、小修和专项修

理；土木工程建筑、冶金、机电、建筑的技术咨询及综合技术服务；废钢、废旧

有色金属等的采购(不设门市，限于采购组织)；钛及钛合金生活、销售。 

（四）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实施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上市公司已依法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除独立财务顾问意见书另有披露外，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拟购

买资产及吸收合并取得的资产已合法地过户至攀钢钢钒以及攀钢钢钒所属全资

子公司名下；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现金选择权，攀钢钢钒已严格按照本

次重组的相关法律文件予以实施；上市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购买的资产已经验

资机构验资并办理完毕注册资本变更工商登记手续；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攀钢集

团等四家注资单位应向攀钢钢钒支付的现金补偿已结清；就《攀枝花新钢钒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披露

的攀钢集团等四家注资单位尚需履行的后续事项，攀钢集团等四家注资单位履行

该等后续事项下的义务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基于攀钢集团的承诺,上述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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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对攀钢钢钒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2、律师关于本次交易实施过程的结论意见 

（1）攀钢钢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 

（2）除实施法律意见书另有披露外，本次重组所涉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及

吸收合并取得的资产已合法地过户至攀钢钢钒以及攀钢钢钒所属全资子公司名

下。 

（3）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现金选择权，攀钢钢钒已严格按照本次

重组的相关法律文件予以实施。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须向攀钢集团等四家

注资单位发行的对价股份以及须向攀渝钛业和长城股份股东发行的对价股份，攀

钢钢钒已支付完毕。 

（4）就实施法律意见书披露的攀钢集团等四家注资单位尚需履行的后续事

项，攀钢集团等四家注资单位履行该等后续事项下的义务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

碍，基于攀钢集团的承诺，上述后续事项对攀钢钢钒不存在重大法律风险。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攀钢钢钒前 10 名股东变化情况 

1、截至2009年4月28日，本次发行前攀钢钢钒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566,972,309 31.49 限售流通A股，A股流通股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595,172,651 11.96 A股流通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

信托 
357,858,613 7.19 A股流通股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

公司 
330,309,714 6.64 限售流通A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利得盈现金选择权信托 

145,514,318 2.92 A股流通股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45,271,300 2.92 A股流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套利通2号 109,129,817 2.19 A股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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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749,762 2.08 A股流通股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94,025,315 1.89 限售流通A股,A股流通股 

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中银理财1
号单笔资金信托 

80,246,400 1.61 A股流通股 

合计 3,528,250,199 70.89  

 

2、截至2009年7月21日（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登记日），本次发行完成股份

登记后，攀钢钢钒前10名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份数量 持股比例（%） 股本性质 

攀枝花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1,753,857,195 30.63 限售流通A股，A股流通股 

鞍山钢铁集团公司 595,172,651 10.39 A股流通股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

任公司 374,329,914 6.54 限售流通A股 

中海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回购

信托 357,858,613 6.25 A股流通股 

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公司 334,675,348 5.84 限售流通A股 

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 278,444,881 4.86 限售流通A股,A股流通股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利得盈现金选择权信托 145,514,318 2.54 A股流通股 

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45,271,300 2.54 A股流通股 

中信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套利通2
号 

109,129,817 1.91 A股流通股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03,749,762 1.81 A股流通股 

合计 4,198,003,799 73.31  

 

（二）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本次发行股份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类别 

持股数 比例（%） 持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1,859,899,318 37.37% 2,609,899,318 45.58%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3,116,598,150 62.63% 3,116,598,150 54.42% 

合计 4,976,497,468 100% 5,726,497,468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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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份情况未发生变

动。 

（四）本次发行前后控制权变化情况 

本次发行前，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公司40.01%的股份；本次发行后，

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合计持有公司47.87%的股份，仍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五）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1、对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重组前，公司主营业务涉及炼铁、提钒炼钢、连铸、热轧钢、钢压延、

钒制品加工及氧气、氢气、氮气、氩气、蒸气的生产，生产的钢铁产品包括轨梁

材、热轧产品、冷轧产品及钒制品四大类、50 多个品种。重组完成后，公司现

有的主营业务将得以进一步加强，伴随着无缝钢管、建筑钢材、特种钢材等业务

产品线的注入，公司钢铁主业的产品品种及规格将日趋丰富、产品竞争力将稳步

提升。同时，随着集团钛业资产的注入，本公司的主营业务还将延伸到金红石型、

锐钛型钛白粉的制造，钛原料的提炼和后续加工等。公司将初步形成以丰富矿产

资源为发展基础，钢铁、钒、钛三大业务板块协同发展的产业布局。 

2、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重组完成后，攀钢集团及其关联方对公司的持股比例将上升至47.87%，

本公司将继续严格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有关规定和要

求，努力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规范上市公司的运作，同时根据实际经营管理

的需要，增加制定相应的内部决策和管理制度，以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进一

步规范。 

3、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与目前本公司保持大量经常性关联交易的攀钢集团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煤化工厂、攀钢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等资产进入本公司，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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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与攀钢集团之间经常性关联交易将大幅降低。为规范本次交易完成后的经常性

关联交易，公司与攀钢集团签订了一系列关联交易协议。（详见《攀枝花新钢钒

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4、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后，由于客观原因，存续资产中仍有部分资产从事与本公司相

同或相近业务，存在程度不同的同业竞争。对此，攀钢集团作出了避免同业竞争

的承诺，攀钢集团正积极履行上述承诺，未出现违背该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一）资产规模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备考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及所有者权益总额与实际发生

额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2008年6月30日 本公司 备考攀钢钢钒 增幅变化 

资产合计 25,581,064,821.90 56,122,520,313.19 119% 

其中：流动资产 8,789,328,795.38 21,960,800,783.72 150% 

非流动资产 16,791,736,026.52 34,161,719,529.47 103% 

负债合计 14,296,950,293.41 39,616,168,787.31 177% 

其中：流动负债 9,296,387,355.13 31,965,720,115.37 244% 

非流动负债 5,000,562,938.28 7,650,448,671.94 5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合计 

10,945,489,772.42 15,985,653,518.34 46% 

以截至2008年6月30日的公司财务状况测算，公司资产总额备考数较实际数

增长119%，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备考数较实际数增长46%，公司抵御风险

的能力得以增强。 

（二）盈利能力 

2008年上半年攀钢钢钒备考前后利润表主要指标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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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上半年 本公司 攀钢钢钒备考 变化率 

营业收入 13,622,662,641.64 22,914,115,938.58 68.21%

利润总额 512,868,659.70 845,052,137.46 64.77%

净利润 477,824,522.29 640,038,795.69 33.95%

与备考前相比，备考攀钢钢钒的收入及利润规模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本次

交易后，攀钢集团主营业务及配套的基础产业将进入上市公司，其中钢铁将形成

近千万吨的年生产能力，主要产品包括重轨等型材产品、冷轧产品、热轧板卷、

钢坯、棒线材、无缝钢管、特钢等；公司新增的钛产业将主要包括现有的钛精矿、

钛白粉、高钛渣、初级钛材等中、上游产品，产业链将进一步完整，经营规模有

较大幅度的提升。 

（三）每股收益的说明 

2007年度、2008年上半年攀钢钢钒备考前后每股指标对比如下表所示： 

单位：元/股 

2007年度 2008年上半年 
 

攀钢钢钒 备考 攀钢钢钒 备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基本

每股收益 
0.277 0.258 0.133 0.139 

每股净资产 3.199 3.030 3.334 3.207 

 

（四）关于盈利预测情况的说明 

攀钢钢钒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08年5月15日审议通过了根据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的公司架构编制的2008年备考盈利预测报告，审计师对相关

盈利预测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审核报告。2008年三季度以后，由于国内外经济危

机的严重影响，国内宏观经济形势、钢铁行业经营环境和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出现

了公司管理层事前无法获知且事后无法控制的重大不利变化，对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已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获得证监会核准后正式公

布的《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

报告书》中，就上述盈利预测无法实现的情况进行了重大事项提示，并提示投资

者在做出投资决策时关注上述因盈利预测无法实现所导致的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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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公司本次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A股，股份数量为750,000,000

股，股份上市日为2009年8月12日。 

 

五、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登记确认书》； 

2、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验资报告》； 

3、公司出具的《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

合并暨关联交易之实施情况报告书》； 

4、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关于攀枝花新钢

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换股吸收合并暨关联交易实施情况之独立财

务顾问意见》； 

5、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攀枝花新钢

钒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情况的法律意见书》。 

 

 

 

 

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公司 

 

二○○九年八月十日 


